桃園市政府  函 (稿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3322101＃6100-6104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公司(臺端)領有(  )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      號建造執照在案，申請更正一案(詳如說明)，本府准予備查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 復貴公司(臺端)    年   月   日申請書。
2、 本案既經貴設計建築師簽證檢討說明尚無涉建築法第39條變更範疇，爰准予更正如下，餘未提列變更部分，仍請逕依原核准建造執照辦理：
(一)、
(二)、

3、 隨文檢還更正後副本圖說   份。
正本：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
	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 審查建築師
	


副本：     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

地址
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建照科
